


一、验收范围

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采

购的货物、工程或服务项目的合同履约情况，都要进行验收，

以确认其是否达到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质量、数量、服务等

规定标准和要求。

二、 验收责任主体

采购人是政府采购履约验收工作的责任主体，应当根据

项目的具体情况，自行组织项目验收或者委托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验收。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验收的，须在代理协议中

约定，且采购人应对验收结果进行书面确认。

三、 验收依据和时间

采购人或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采购合

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等标准，组织对供应商履约情况

进行验收，不得增加合同约定以外新的验收内容或标准。

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履约完成后，应及时向采购人提出

验收申请，采购人应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验收。大型、复杂或者技术性很强的政府采购项目，

可适当延长验收时间。

四、 验收程序

(一)制定验收方案。采购人或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机

构应当制定验收方案。验收方案要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时



间、方式、程序、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履约验收方案应

当在合同中约定。验收内容要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

履约情况，验收标准要包括所有客观、量化指标。分期实施

的采购项目，应当结合分期考核的情况，明确分期验收要求。

(二)成立验收小组。采购人或其委托的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负责组织 3 人以上单数的验收小组，并明确验收小组负

责人。参与项目评审的采购人代表，不得作为验收小组负责

人。验收小组成员应由采购人内部熟悉掌握采购项目技术的

人员、财务及审计部门人员、纪检监察部门人员、资产管理

部门人员、使用部门人员等组成。对一些技术需求相对复杂

的项目，也可以邀请专家作为验收小组成员。公共服务类项

目，验收时还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并在河南省

政府采购网备案公示。对采购人和使用人分离的采购项目，

应当邀请实际使用人参与验收。大型或复杂、涉及民生的政

府采购项目，采购人可以派监督人员对履约验收工作实施监

督。

(三)组织验收。供应商提供验收所需资料。供应商提供

技术资料、合格证明以及验收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材料，通知

采购人并协助开展验收。

五、 验收内容

验收小组应按照验收工作方案，对供应商提供的货物、

工程或服务的品牌、名称、型号、配置、规格、外观、产地、



生产厂商、技术性能、数量、服务承诺及结果等，对照政府

采购合同、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封存样品等逐项进行现

场检验、核对和验收。

六、 验收方法

货物类采购项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

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服务类采购

项目可根据项目特点对服务期内的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

考核，结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工程类采购项目

应按照行业管理部门有关规定的标准、方法和内容进行验收。

不能明确验收客观标准、涉及主观判断的，可以通过在使用

人中开展问卷调查方式，转化为客观、量化的验收标准。

七、出具报告

(一)验收合格报告。验收小组负责出具验收报告(参考

格式附后),应当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的验收结

论，并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合格的，应在验收书上签

署合格意见。验收小组所有成员应在验收书上签字。采购人

全面委托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验收的，受托方应当在验

收书上签署意见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二)验收结果公告。验收结果应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

支付挂钩。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结果

应当向社会公告。

(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验收不合格的，应在验收书上



写明偏差具体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如可以进行整改的，采

购人可向供应商发出整改通知书，约定期间整改结束后，由

供应商通知采购人重新组织验收。如无法进行整改或整改后

验收仍不合格的，采购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八、 上传报告

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应在验收完成之日起 1 个工作

日内将验收报告扫描件上传至“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合

同管理”模块中的“提交支付”栏。资金一次性支付的，上

传验收报告后打印《政府采购资金申请表》到财政部门办理

支付手续；资金多次支付的，在最后一次资金支付时上传验

收报告后打印资金支付申请表并办理支付手续。

九、资料归档

政府采购档案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采购人

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应加强政府采购档案管理，维护政府采

购档案的完整、准确和安全。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的

档案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归档，其中采购文件、评审报告及

供应商的采购响应文件等相关资料应同时报送采购人存档

备查；采购人自行采购的档案由采购人负责归档。

附件 1: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验收方案

附件 2:政府采购验收邀请表

附件 3:政府采购验收申请书

附件 4:政府采购验收确认书

附件 5:政府采购验收整改通知书



附件 1: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验收方案

一 、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人：

2、采购代理机构：

3、中标、成交供应商：

4、采购项目名称：

5、采购项目编号：

6、合同签订时间：

二、验收主体

1、是否成立验收小组：

2、初定验收小组成员：

三、验收时间

1、预计验收时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2、预计验收期限： 天

四、 验收方式

1、是否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参与验收：

2、是否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

3、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参与验收并出具意见：

4、是否由质量检测机构负责验收并出具检测报告：

5、是否委托国家认可专业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如果是国



家规定强制性检测的采购项目):

五、验收程序

1、是否收到中标、成交供应商验收申请后及时验收：

2、是否听取中标、成交供应商对项目实施的情况汇报：

3、是否听取或察看使用人使用情况反馈：

4、是否察看项目运行期间安全、技术保障等情况：

5、是否审阅项目相关资料：

6、是否由验收小组成员发表评价意见，形成验收确认

书、整改通知书和验收报告：

六、 验收环节

1、 是否要求进行出厂检验：

2、 是否要求进行到货检验：

3、 是否要求进行安装调试检验：

4、 是否要求进行配套服务检验：

七、验收结果确认

验收合格，验收小组出具《验收确认书》；验收不合格

的，发出《整改通知书》。

八、验收结果公示

验收完毕后，及时将验收报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进行

公示及备案。



附件 2：

政府采购验收邀请表

项目编号： 邀请日期：

采购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验收邀请：

验收人员：



附件 3: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类项目验收方案(参考)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验 收

申 请

意 见

供应商名称 采购项目名称 法定代表人

中标金额

（元）

我方已经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该项目，经自查合格，请

予以验收。

备注：本表一式两份，甲乙双各执一份。



附件 4:

政府采购项目验收确认书(参考)

验

收

意

见

采购单位 合同金额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编号

供应商

项目内容 (规格、型号、数量等)

验收方案及标准：

验收结论：

验收负责人签字：

验收小组签字：

验收单位(盖章)

验收日期：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 5:

政府采购项目验收整改通知书(参考)

验

收

整

改

意

见

采购单位 供应商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经我方组织验收，该项目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要求，验收不合格，请尽快整改。

具体原因如下：

验收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